
合 同 续 租 协 议

甲方(出租方):公司： 中洲国信数字科技(四川)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100MABTL2425A

有效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东路8-16号

乙方(承租方):姓名/公司： 成都武侯社区科技有限公司

身份证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510107MA6B28H25K

有效地址：

一 、原合同信息

- 原合同租赁标的： 武侯区国际城市设计产业中心4楼5A09、5A10、5A12号。

续租期间租赁标的与原合同保持一致，包括武侯区国际城市设计产业中心4楼5A09、5A10、
5A12 号面积、用途、设施设备清单以原合同及交付时实际为准。甲方应保证租赁房屋及库

房交付时设施设备完好，具体清单由双方签字确认，乙方有权在交付时进行验收，发现问题

应及时修复。

- 原合同租赁期限： 自2025年3月10日至2025年9月9日。

二、续租条款

1.续租期限： 自2025年9月10日至2026年3月9日(共计6个月)。

账 号：511511066013002245211

乙方如因经营需要，可提前三十旦书面通知甲方解除合同，甲方不得另行主张其他赔偿。

2.租金及支付方式：

1. 乙方逾期支付租金时，应享有5个工作日的补救期。在补救期内完成支付的，不视为违

约，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2. 甲方应按租金支付进度及时向乙方开具合法、合规的增值税发票。若甲方未按时提供发

票，导致乙方产生税务损失的，甲方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

3. 如甲方收款账户信息发生变更，甲方应提前书面通知乙方。若因甲方未及时书面通知导

致乙方付款失败的，视为乙方已履行支付义务，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-租金标准： 24601元/月(含物业费、含税),大写：贰万肆仟陆佰零壹元整。

租金应于每季度5日前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，逾期支付的，甲方应提前书面通知乙方，乙方

逾期支付超过7日的，甲方有权按原合同约定处理。

- 收款账户：

开 户 人： 中洲国信数字科技(四川)有限公司 ;

开 户 行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南区支行 ;

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书面确认收款账户信息，若账户变更，甲方应提前7日书面通知乙方，否

则乙方有权暂停支付直至账户信息确认无误。

3.其他费用：乙方仅承担电费、水费、网络费(如有),按原合同约定或实际发生额支付，




